
 

在中国建立巨灾保险制度 
 

背景介绍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全国各地都受到各种巨灾风险的

威胁。中国大部分人口都集中在东部和南部，这些地区每年都遭受洪水的侵袭，同

时东南部沿海地区每年都受到台风的影响，而中国的西部和北部地区则处于地震多

发地带。近十年来，这些自然灾害平均每年造成的直接财产损失在 1000 亿元以

上，而包括生产中断、救灾救济在内的经济损失就更为巨大。 

中国的保险业和其他经济部门一样，正在经历高速增长。从 2001 年以来，其

年复合增长率为 25%。但是，财产保险市场的发展仍不充分。2007 年中国财产险

保费收入约为 2000 亿元，而仅汶川地震的直接经济损失就很可能超过 5000 亿元。

据估计，中国只有不到 5%的财产投了保，而且其中大多数是商业和工业财产，私

人住宅投保自然灾害保险的据估计仅不到 1%。显然，中国目前的财产保险市场不

能满足国民的巨灾风险保障需求。而且，就当前的保险深度水平而言，中国保险市

场还难以凭自身的力量发展出覆盖广泛的巨灾保险体系。 

中国的巨灾保险目标 

为了应对巨灾可能带来的巨大经济损失、不利的社会经济后果、以及财政风

险，中国需要在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一个国家巨灾保险体系，把灾害风险保险以及减

灾和降低风险的努力结合起来。这个体系可能有许多可选的模式，但是最终都应当

实现下面这些目标： 

1) 向居民和中小企业提供负担得起的巨灾保险产品，降低自然灾害给他们带来的

经济风险； 

2) 通过给私人财产提供巨灾保险，由私人保险市场分担过去完全由政府承担的灾

后补偿责任，从而降低自然灾害给政府带来的财政风险； 

3) 通过基于风险设计的保险条款和与保险配合的灾害风险管理计划，鼓励居民和

中小企业积极采取减灾措施，提高居民房屋和中小企业建筑抵御自然灾害的能

力； 

4) 为地方政府提供紧急灾后资金支持，用于救助受灾贫困人口和支持关键基础设

施的灾后重建; 

除了实现以上这些目标外，建立这个体系客观上还可以帮助促进国内保险产业

的发展。 

中国巨灾保险政策 

既然中国对于灾害保险的需求明显存在，而商业保险市场凭自身的能力不足以

建立这样一个体系，中国政府可以考虑建立一个国家巨灾保险方案——中国巨灾保

险共保基金。建立这个共保基金的技术细节还需要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具体分析，

但是现在可以先描绘出他的整体政策轮廓： 



 

基本原则 

1. 中国巨灾保险共保基金将通过直接提供巨灾保险，或者作为强制性巨灾再保

公司，为所有私人住房所有者和中小企业提供针对主要自然灾害的保险，并

收取保费。这一类的模式已经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实践并取得成功（如土耳

其、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日本、新西兰、法国等）。中国巨灾保险共保基金

的建立原则包括： 

1) 巨灾共保基金应当是一个由独立的理事会管理的公共公司，理事会成员应

当具备金融保险领域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人员由来自政府部门、保险公司

和学术界的代表和专家组成； 

2) 巨灾共保基金从市场融资并且应能实现商业可持续，共保基金的管理和决

策建立在健全的风险精算基础上，同时遵守政府的保险监管规定1； 

3) 巨灾保险制度的设计应有效促进个人和社区的事前风险管理和减灾投入； 

4) 根据国务院设定的时间表，有计划有步骤建设巨灾共保基金及相关的巨灾

保险制度。 

具体方案 

1. 承保对象：巨灾保险体系覆盖所有登记住房所有权的房屋所有者和中小企

业，为了避免逆向选择问题，应当通过立法实行强制保险。对于不执行强制

保险的，应当有可操作的惩罚措施。并且要确保在灾害发生后，不对遭受损

失但是拒不参加巨灾保险的个人和企业进行赔付。执行强制保险以及收取保

费的最佳机制则需要进一步探讨。 

2. 覆盖的灾害种类：为了能尽快启动巨灾保险体系，最实际的是一开始仅包括

地震保险（包括由地震引发的山崩、海啸和火灾）。洪水、风暴以及其他的

自然灾害可以随着风险数据的完善和技术的发展，在日后逐步加入。政府可

以对各种灾害的加入时间设定时间表。特别要说明的是，由于洪水灾害的特

殊性，洪水保险往往需要完整的洪水风险管理和减灾体系相配合，所以洪水

保险虽然可以纳入整个共保基金，但是可能需要单独管理。 

3. 保险条款：巨灾保险将覆盖私人住房的因灾损失，并可能包括室内物品损

失，还将覆盖中小企业建筑的因灾损失。关于具体的条款可以有多种选择：

（1）类似于传统保险，保险限额将由投保人提出，由承保人确认；（2）对

于所有的投保人都有一个统一的最小限额（譬如 10 万人民币），但是投保人

可以自己选择更高的限额；（3）根据每个参与省份的参保财产价值中位数设

定保险限额（或者根据一个统一的公式）。最佳的选择需要在设计具体方案

时进一步研究。 

4. 风险评级：保险定价应当基于科学的风险估计和精算，每个房屋所有人的保

费水平将根据房屋的位置、大小和建筑质量等因素分别计算。基于风险的差

                                                 
1 由于巨灾保险的性质与普通的财产保险不同，因此需要建立专门的巨灾保险监管框架，以及实施

这一框架的专业监管者队伍。 



 

别定价可以防止逆向选择，激励被保险人采取减灾措施。同时，基于科学的

巨灾风险数据和模型制定保险价格，也是巨灾保险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5. 保险经营和风险承担：强制巨灾保险保单将由参与的保险公司销售，保单风

险由巨灾共保基金承担。巨灾共保基金将设立为一个特别保险法人，来承保

住宅巨灾保险。巨灾共保基金通过在全国销售强制性住宅保险保单成为一个

国家巨灾风险共同体。巨灾共保基金的所有管理和保险经营都交给商业机构

进行。巨灾共保基金将通过公开招标，聘请专业的保险服务公司管理。 

6. 保险赔付：灾后的财产损失情况将由参与的保险公司公估。为了保证灾后财

产损失评估的一致性，保险公估师须接受到特别的培训。 

7. 政府的角色：政府的主要工作包括制定巨灾保险法，立法并保证强制保险的

执行，以及保证在发生极端自然灾害，保险损失超过巨灾共保基金偿付能力

的时候，作为最后保险人有条件的提供资金支持。 

8. 风险融资：巨灾共保基金的风险赔付将主要依靠再保险公司和自己的巨灾风

险储备金，这些储备金将通过共保基金的保费收入逐步积累起来。只有在发

生极端的自然灾害，保险损失超过巨灾共保基金偿付能力的情况下，才需要

政府提供有条件的资金支持。 

9. 减灾激励：为了鼓励个人和社区参与减灾和风险控制，每个地方政府都需要

制定和实施一个灾害风险管理计划。保险费率将反映各个社区执行他们的风

险管理项目的进展情况。 

10. 补贴：根据世界银行在各国从事巨灾保险的经验，补贴如果应用不当，非常

容易对巨灾保险的有效性和效率产生不良的影响。如果一定要采取某种形式

的补贴，那么应该避免直接补贴保费，保费水平应当反映投保人实际的巨灾

风险，并且应当保证补贴面向的是真正需要的群体。 

关于公共部门的巨灾风险转移方案  

根据国际经验，这里所说的巨灾保险共保基金应当只是面向私人部门的保险安

排，不包括公共部门的房屋和基础设施，这部分的巨灾风险融资需求可以由其他的

方案解决。国际上已经采取的方式包括使用巨灾债券等金融工具（墨西哥、埃塞俄

比亚、马拉维）和地区主权巨灾保险架构（加勒比巨灾风险基金）。公共部门的巨

灾风险融资需要特别的立法，设计另一个风险融资框架来解决。 

关于下一步工作的建议 

在中国已经存在切实的巨灾保险需求的情况下，政府可以考虑立即着手制定巨

灾保险法，在其中明确中国建立巨灾保险制度的目标和基本原则。同时政府可以建

立一个巨灾保险制度建设工作组，其中包括主要的相关部委、私人保险机构和技术

专家，负责设计中国巨灾保险制度和巨灾保险共保基金方案。 

 
 


